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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标准 

 

1 目的 

本咨询通告提供了中国民用航空规章CCAR-92部第92.343条规定且符

合以下限制的限用类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型号设计及其更改所需满足

的适航要求： 

(1)《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 

(2)《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中 

(i)最大起飞重量小于 5700 千克的固定翼，以及复合翼、倾转翼等复合

构型； 

(ii)最大起飞重量小于 3180 千克的旋翼类（包括多旋翼构型）。 

2 依据 

本咨询通告依据《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CCAR-92）

制定。 

3 废止 

自本咨询通告生效之日起，《中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标准

及符合性指导材料（试行）》（AC-92-AA-2024-02）废止。 

4 相关文件 

(1)《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CCAR-92）； 

(2)《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管理程序》（AP-21-71）； 

(3)《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适航审定分级分类和系统安全性分析指

南》（AP-21-40）； 

本咨询通告中引用的文件都为现行有效版本，除非特别说明。 

5 限用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审定要求 

申请人可以使用本适航标准作为适用的限用类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

型号合格审定基础。对于符合第 92.327 条规定的情形，局方将根据《颁发

专用条件、批准豁免和做出等效安全水平结论的程序》（AP-21-AA-20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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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应的专用条件。 

6 附则 

本咨询通告自 2025 年 X 月 XX 日生效。 

本咨询通告由中国民用航空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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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要求 

1.1 术语定义 

最小飞行重量：是指支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

机体、电池、燃料容器等固态装置重量以及填充燃料的总和。 

最大起飞重量：是指根据设计或使用限制，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

起飞所容许的最大重量。 

飞行重要零部件：是指其失效会导致无人驾驶航空器无法完成既

定飞行计划的零部件。 

1.2 设计特征及运行场景 

1.2.1 设计特征 

（a）应当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基本特征（包括三视图、尺

寸、重量重心、飞行包线、主要系统等）、功能描述（如飞行控制功

能、通信功能、导航功能、特定任务功能等）的说明。 

（b）应当给出静止空气和海平面标准大气条件下无人驾驶航空器

系统各飞行阶段、预期运行环境（如降雨、降雪、结冰、风、沙尘、

温度、湿度、电磁干扰、辐射干扰、闪电、HIRF 等）及载重状态（如

最小飞行重量和最大起飞重量）下的性能数据和使用限制。 

（c）应当给出无人驾驶航空器各子系统基本信息、系统架构框图、

规格参数、安全保护逻辑等。 

（d）应当给出满足 1.4.1 要求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各处标记和

标牌的信息说明。 

（e）应当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构型文件，包括符合有关适航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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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要求所需要的图纸、技术规范及其清单，以及确定无人驾

驶航空器结构强度所需要的尺寸、材料和工艺资料。 

1.2.2 运行场景 

应当制定运行场景（包括预期用途、使用环境等），并明确预设

飞行区域（包括起降场或飞行区域）和应急恢复区（完成应急处置飞

行所需的航线、备降点、迫降点或坠机区域等）的划设原则。 

1.3 整机要求 

1.3.1 机体结构 

申请人针对机体主要结构件自行开展工程评估或试验，如强度分

析、计算或验证等，确认完成相关工作后声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机体

结构能够承受其使用寿命期内预期的重复载荷而不发生失效，并将机

体寿命限制列入持续适航文件。 

1.3.2 飞行重要零部件 

应当建立一个飞行重要零部件（包括系统与设备类及机体结构类）

清单，并制定强制性维护说明、寿命限制或两者的组合。 

飞行重要零部件包括以下两类： 

（a）系统与设备类飞行重要零部件：通过系统安全性分析，识别

导致灾难级失效状态的零部件； 

（b）机体结构类飞行重要零部件：通过结构强度分析，识别结构

失效导致无人驾驶航空器无法完成既定飞行计划的结构件。 

1.4 使用限制和资料 

1.4.1 标记和标牌 

（a）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台（站）应当具备必要的标记或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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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发动机、螺旋桨、电动发动机、电池、任务载荷及排气管（如

适用）等易对人员产生伤害的部位或可产生高温的部件，应有提示或

安全标识。如无上述标记，则应有其他方式警示操控员或第三方人员

靠近。 

（c）上述标记及标牌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1）示于醒目处； 

（2）安装牢固、不易污损、不易消除和更改； 

（3）固定位置明显或便于检查。 

1.4.2 飞行手册 

应当为每一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提供现行有效的飞行手册（如用

户手册、说明书或等效文件），该手册可包含多个分册，但应至少有

一个目录表，并提供中文版本。飞行手册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基本信息，包括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台（站）、指挥控制链

路以及支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必不可少的其他设备的基本特征、功

能描述及性能参数；  

（b）使用限制，包括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重量重心包线、飞行包线、

运行环境限制（包括 2.2.3 验证的预期运行环境条件)，以及各子系统

的使用限制（如动力系统、电源及配电系统、航电系统、指挥控制数

据链路和遥控台（站）等），最小机组及其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限制

比例（如适用）。 

（c）运行程序，包括正常程序、非正常程序与应急程序。其中，

非正常程序或应急程序应包括： 

（1）第 2.4 节所述失效情况的处置措施,如返航、备降、迫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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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处置能力； 

（2）指挥和控制数据链路丧失，或降级到不能确保对无人驾驶航

空器实施远程控制的处置措施； 

（3）指挥和控制数据链路遭遇第 2.3.10 条所述电子干扰的处置

措施。 

（d）性能数据，例如最大平飞速度、巡航速度、最小安全速度、

最大起降高度、最大使用高度或真高、重量、爬升性能和下降性能、

起降性能等，以及指挥控制链路的性能数据； 

（e）重量与平衡信息,包括最小飞行重量、最大起飞重量、最大

着陆重量（如适用）等支持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运行的重量和重心限

制，上述可以以申请人选择的重量、设计要求或已表明符合所有适用

的飞行要求的限制为依据； 

（f）安全使用规范,包括与设计、运行或操纵特性相关，以及运

输、组装、存储和其他对安全运行必要的信息。 

1.4.3 持续适航文件 

应当制定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持续适航文件（如产品维护手册、

产品说明书中维护或维修相关章节等），包含以下内容： 

（a）维护或维修计划（周期）； 

（b）维护要求、所用工具和材料（维护所需说明性文件），以及

必要的检测、校准、数据标定方法（如适用）； 

（c）如适用，维修要求、所用工具和材料（维修所需说明性文件），

以及必要的检测、校准、数据标定方法； 

（d）适航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飞行重要零部件的强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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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故障排除方法。 

注：在颁发型号合格证时，持续适航文件可以是不完整的，但必

须制定一个完成计划，以确保在交付首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或颁发

特殊适航证前完成。 

2. 通用测试科目 

2.1 基本要求 

应当按照 1.2 节要求完成一份设计特征和运行场景说明报告，用

于开展本标准各项试验。 

2.1.1 试验要求 

本标准各项试验均应满足以下要求： 

（a）试验用测量工具应经过校准或在计量有效期内。 

（b）试验前记录重量及重心状态。 

（c）被试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必须按照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和

持续适航文件的规定进行操作和维护，不允许超出持续适航文件规定

的维护间隔时间。 

（d）测试过程中不应要求操控员有特殊的驾驶技能或警觉性。 

（e）测定并记录温度、湿度、大气压力、海拔、风速等与试验相

关的气象条件。 

2.1.2 数据有效性 

记录并保存测试数据，作为对应测试报告的支持文件，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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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以下方式确认： 

（1）对于在无人驾驶航空器加改装设备开展试飞的，通过对比加

装传感器数据与机上系统数据确认数据有效性； 

（2）不在无人驾驶航空器加改装设备开展试飞的，可通过局方可

接受的数据校准方法对机上系统数据准确性进行确认； 

（3）其他局方可接受的方法。 

2.1.3 试飞大纲和报告 

试飞大纲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1）试验目的； 

（2）被试对象即产品的名称、型号、型别、序列号、试验构型状

态概述； 

（3）试验科目，说明对应的验证条款、试飞方法、试飞试验点、

试飞结果要求、气象要求、风险点和主要测试参数； 

（4）试验中使用的所有测试设备及其精度（设备名称、设备件号、

设备数量、设备精度及校验说明）； 

（5）试飞试验环境及人员、数据采集和存储方式、数据采集相关

仪器仪表、数据分析方法等； 

（6）试飞前后的试验装置检查、整机安全检查要求等； 

（7）详细的试验步骤，必要情况下可补充试飞任务书，对试飞大

纲进行细化和分解，在试飞任务书中用简明的语言明确试飞科目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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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试飞点的各项参数和操作动作，明确试飞允差和试验范围； 

（8）试验成功判据； 

（9）异常情况的处理等。 

试飞报告至少包括对照试验大纲的结果、试验数据资料（包含试

验数据整理后的结果、曲线、图表以及数据整理方法和修正方法等）。 

2.2 性能测试科目 

2.2.1 性能测试 

（a）重量与重心测试：申请人应当为无人驾驶航空器制定可安全

运行的重量和重心限制，在各个控制模式下分别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

观察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和速度是

否出现异常波动。 

（b）速度测试：以最不利的重量、重心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

申请人拟运行的起飞、爬升、巡航、下降、着陆等各飞行阶段所适用

速度范围的临界值，观察遥控台（站）显示的飞行速度，验证飞行过

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c）高度测试： 

（1）最大起降高度：以其拟运行的最大起降高度和该高度下的最

大起飞重量，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飞，验证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

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2）最大使用高度：在声明的最大飞行高度和该高度下的最不利

的重量、重心，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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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是否正常。 

对于以真高（AGL）作为使用高度的情况，应当以最大离地高度和

该高度下的最不利的重量、重心，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验证飞行过

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d）抗风能力测试：在最不利的重量、重心下，可采用飞行试验

或其他局方可接受的等效方式，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关键飞行阶段，

验证其拟运行的最大风速限制，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响应是否正确，

姿态、高度、速度是否正常。 

2.2.2 可控性测试 

在最不利重量、重心下（至少包括最大起飞重量及临界重心），

在所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的飞行包线范围内，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系

统机动性、稳定性和操纵性。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2.3 环境测试 

（a）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预期运行环境条件下，在所制定的飞

行手册规定的飞行包线内进行演示飞行，飞行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

正确响应操控指令，姿态、高度、速度无异常。 

（b）对于无法直接通过飞行试验表明环境适应性的要求，应补充

等效试验室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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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可通过地面转场运输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在预期

的运输环境条件下，依据航运、陆运等运输条件的振动频率及振幅自

行开展工程评估或试验，确认完成相关工作后，声明无人驾驶航空器

能够承受与其运行中所允许的同样严酷的地面操纵和运输载荷。 

2.2.4 指挥控制链路性能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开展飞行试验，验证以下

每一适用的指挥控制链路类型中，遥控台（站）与无人驾驶航空器通

信正常，遥控、遥测数据传输正常。 

（a）在通视条件下，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视距链路和中继链路测

控距离和余量； 

（b）如具备卫通链路，不低于申请人声明的卫通链路余量; 

（c）如具备公网信号，在公众移动通信网信号覆盖的区域飞行。 

2.3 功能测试科目 

2.3.1 电子围栏测试 

（a）在试验场地内设置某处空间区域为电子围栏的禁飞区，无人

驾驶航空器以最大飞行速度飞向电子围栏，直至接近或触碰电子围栏，

无人驾驶航空器不应飞入禁飞区，记录无人驾驶航空器与电子围栏发

生接触前后是否采取措施，如告警提示、提前减速、自动悬停、强制

降落、返航等。 

（b）将无人驾驶航空器放置于电子围栏的禁飞区，操控无人驾驶

航空器起飞，观察遥控台（站）是否有告警提示且无人驾驶航空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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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起飞。 

2.3.2 控制指令变化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逐一验证以下功能。整个

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恢复区域。 

（a）航线变更。无人驾驶航空器执行预定飞行任务期间，操控员

改变已有航点或上传新航线，其应当停止当前计划并执行新指令。 

（b）返航。无人驾驶航空器执行既定飞行计划期间，操控员发出

“返航”指令，其应当执行返航程序。 

（c）中断起飞。 

（1）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起飞决断速度前，收到“中断起

飞”指令，应当在不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停止。 

（2）复合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应当在以下 3 个阶段收到“中断起飞”

指令后，不失去控制并安全着陆。 

（i）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离地； 

（ii）无人驾驶航空器垂直上升，但未加速前进； 

（iii）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始加速前进，但未完成转换。 

（d）中断着陆。 

（1）固定翼无人驾驶航空器在进近阶段，收到“复飞”指令，应

当返回到正爬升梯度。 

（2）复合翼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入着陆阶段，收到“停止（或复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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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暂停着陆”指令，应当返回到正爬升梯度，或中止下降并进行悬

停等。 

其他构型参考上述方法或其他类似测试方法进行符合性验证。 

2.3.3 飞控与导航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预设飞行航线，操控无人

驾驶航空器执行预定飞行任务。 

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空间位置进行测量，分析计

算水平与高度方向的飞行误差并记录，水平与高度方向的飞行精度均

应小于或等于申请人声明的飞行精度。 

2.3.4 速度、高度、姿态保护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发出相关控制指令，验证

无人驾驶航空器遥控台（站）显示的速度、高度、姿态是否最终保持

在使用限制以内。 

2.3.5 防误触功能测试 

应对安全有灾难性的和危险的影响指令或操作设置防误触功能，

可通过地面演示在一个飞行任务的任何阶段，操控员在解锁该关键功

能防误触之前，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该指令或操作无响应。操控员

在解锁防误触功能后，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该指令或操作应能立即

响应。 

2.3.6 空速校准测试 

对装有空速测量系统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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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限制下，采用加装第三方空速测量设备或特定飞行方法，测试

机载空速测量系统的准确性。 

2.3.7 能源系统测试与低能源保护功能测试 

（a）对于以电能为动力能源的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无人驾驶航

空器在所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的最大起飞重量、正常运行最大连续功

率（含电能为任务载荷系统供电的最大功率）持续运行申请人声明的

最长运行时间，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电推进系统是否正常响应。 

（b）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剩余能源达到低能源保护阈值，无人驾

驶航空器应执行相应的低能源保护逻辑或具备相应的应急程序，且配

对的遥控台 （站）应能发出提示告警（如声、光、振动、界面提示等）。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3.8 不可用燃油量测试 

对于以燃油为动力能源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地面试验验证不

可用燃油量不大于所制定的飞行手册中的定义，在该燃油量以上无人

机应能正常工作。 

2.3.9 遥控台（站）和指挥控制链路的功能测试 

单独或结合其他功能测试，验证遥控台（站）和指挥控制链路功

能。 

（a）遥控台（站）应在飞行前与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配对且具备

对航空器完全控制的能力，应能够使无人驾驶航空器及时响应操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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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飞行过程中遥控台（站）的显示、告警、控制及记录和存储等

功能正常； 

（b）飞行过程中指挥控制链路的数据传输功能正常，在飞行结束

后检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数据确认能源关键参数、动力关键参数、

飞行和导航 （速度、方向、高度、位置）信息、指挥和控制数据链路

与导航信号强度等安全关键信息完整。 

2.3.10 指挥控制链路安保能力测试 

指挥控制链路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其他设备或系统联合工作

时，采用缓解措施来确保指挥和控制链路得到保护，确保故意的未经

授权的电子干扰不会对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安全或适航性产生不利

影响。至少说明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数据链路安全防护设计（如加密

设计）及相关应急程序。 

2.3.11 指挥控制链路切换测试 

（a）如指挥控制链路具备同一链路通道和/或频道切换功能，可

在无遮挡、无干扰的环境下进行通道和/或频道切换的飞行演示。 

（b）如指挥控制链路具备不同类型链路切换功能，可在无遮挡、

无干扰的环境下不同类型链路切换飞行演示。 

整个测试过程中，链路切换不影响遥控台（站）对无人驾驶航空

器重要飞行参数的发送和接收，且在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的飞

行阶段都能进行切换，期间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

应急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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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遥控站应急供电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在航线飞行过程中执行一

个自动任务时，关闭遥控站的主电源，演示遥控站随后自动启用备用

电源。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

应急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3.13 外部灯光系统测试 

如果具备夜间飞行能力，应在的预期运行环境条件下，测试无人

驾驶航空器灯光系统是否正常开启，并在飞行中按照飞行手册列明的

外部灯光系统特征被识别。 

2.3.14 一机多控测试 

对于可在不同遥控台（站）间切换控制权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应验证将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控制权从一个遥控台（站）转移到另一个

遥控台（站）的安全切换程序和控制权优先级。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3.15 一控多机测试 

对于具备一控多机功能的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即无人驾驶航空

器与最小机组的最高比率大于 1，应在飞行手册规定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与最小机组的最高比率下，操控所有无人驾驶航空器执行一个完整

的作业任务（从起飞到正常降落）。 

在所允许无人驾驶航空器与最小机组的最高比率同时对所有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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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航空器触发某一失效模式，其中至少一种失效模式需要最小机组

操作，如持续的 GNSS 失效。此时，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应能够将失效

情况正确地通知到最小机组，并识别出哪些无人驾驶航空器需要人工

介入操控。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3.16 任务载荷系统测试 

（a）可在最大起飞重量下，进行任务载荷系统功能飞行演示，观

察任务载荷系统功能是否影响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飞行。 

（b）如飞行过程中具备正常或应急释放负载的能力，可分别在飞

行手册规定的最大投放飞行速度和最小投放飞行速度进行负载释放飞

行演示，表明负载释放功能不影响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飞行。 

（c）如任务载荷具备模式切换功能： 

（1）在正常环境下，可进行任务载荷模式手动切换，目测检查切

换过程是否对无人驾驶航空器其他零部件产生不利影响。 

（2）使用进行任务载荷模式切换的无人驾驶航空器进行任务载荷

功能测试，观察切换前后任务载荷是否影响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飞行。 

（d）如任务载荷系统具备自动释放外部负载的功能，可演示自动

释放功能丧失后外部负载未意外释放，且不影响无人驾驶航空器安全

飞行。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

急恢复区域，外部负载未意外释放，则测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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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7 其他功能测试 

如申明具备感知避让功能、空域被监视能力或其他功能，则加以

验证。 

以感知避障功能测试为例，可参考下述方法或其他类似测试方法

进行符合性验证。可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在每一种控制模式下，以最

大起飞重量，飞向障碍物或等效物体，观察无人驾驶航空器是否能避

免与障碍物碰撞。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远离障碍物，检查无人驾驶航

空器是否能重新可控，记录最大安全避障速度、障碍物类型、材质、

尺寸等信息。 

2.4 失效分析测试科目 

2.4.1 GNSS 中断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在全

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如

适用）中断后，能够执行飞行手册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没有飞出预

设飞行区域和应急恢复区域。 

2.4.2 操纵机构失效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操控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

飞行的过程中，演示关键飞行操纵部件（如副翼、升降舵面、方向舵

面、旋翼变距机构等）临界失效后，自动触发故障安全保护并执行其

故障安全措施。 

在操纵机构失效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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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急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4.3 临界动力失效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按照飞行手册规定的临界

动力失效后安全策略，选择完成以下科目： 

（a）演示临界动力失效条件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不会飞出其

预设飞行区域，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其预设飞

行区域，则测试通过。 

（b）演示临界动力失效条件下，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受控应急着

陆（返航着陆、备降着陆或迫降着陆）。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

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和飞行能力，则测试通过。 

（c）演示临界动力失效条件下，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具备高度调节

能力并完成预定航迹着陆。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

去控制能力和飞行能力，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无人机高度在测试期间具

备调节能力，能够降落在预设的降落航路点，则测试通过。 

上述临界动力失效是指： 

（1）对于单动力无人驾驶航空器，即无人驾驶航空器唯一动力源

失效； 

（2）对于多动力单元无人驾驶航空器，即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

规定所能接受动力失效组合情况最危险情况，重点考察非对称失效情

况下无人驾驶航空器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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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链路丧失/中断测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设计必须使其在失去指挥和控制数据链路

的情况下，立即向操控员发出警示信息，执行预定的指令，如继续执

行任务、悬停、降落、返航或重新链接链路。 

2.4.5 遥控台（站）失效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在一个自动任务过程中，

设置遥控台（站）失效，演示无人驾驶航空器随后自动触发失效安全

保护，并执行其失效安全措施： 

（a）如果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

驾驶航空器不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但不会超出预设飞行区域，申

请人应通过特定试飞验证链路中断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会超出预设飞

行区域。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其预设飞行区域，

则测试通过； 

（b）如果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遥控台（站）失效后，无

人驾驶航空器具备受控应急着陆能力，验证遥控台（站）失效后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不会超出预设飞行区域，并能够悬停、返航或受控应

急降落。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和飞行

能力，则测试通过； 

（c）如果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遥控台（站）失效后，无

人驾驶航空器具备返航或备降能力，验证所声明的遥控台（站）失效

后，无人驾驶航空器不会超出预设飞行区域，并能够安全返回起降场、

备降场等适用着陆场。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失去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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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能力和飞行能力，且能够降落在预设的航路点，则测试通过; 

（d）如果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在遥控台（站）失效后，无

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继续执行任务的能力，验证遥控台（站）失效后，

无人驾驶航空器能够继续执行任务。在整个测试过程，无人驾驶航空

器没有失去控制能力和飞行能力，且能够降落在预设的航路点，则测

试通过。 

2.4.6 其他失效测试 

开展 FHA 与定性 FTA，并依据分析结果，演示其他可能存在的失

效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程序。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4.7 空中和地面风险缓解能力测试 

如无人驾驶航空器具备空中和地面风险缓解能力，且具备防止意

外激活该功能的设计（例如防误触功能等），并演示正常。 

整个测试过程中，无人驾驶航空器没有飞出预设飞行区域和应急

恢复区域，则测试通过。 

2.5 功能和可靠性测试 

2.5.1 功能和可靠性试飞 

开展功能和可靠性试飞，覆盖各类典型任务剖面，应包括可能的

任务距离、航线复杂性、重量、重心、高度、温度、空速、风和天气

等正常范围内的分布，以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及其零部件和设备



AC-92-AA-2025-XX 

20 
 

是可靠的且功能是正常的。 

在正常环境条件与正常飞行状态下，采用单架机进行测试，无人

驾驶航空器单架机累积飞行试验架次及时间不低于表 1 所示时长，符

合性验证过程中的飞行试验时间可累积至本测试所要求的时长内。 

表 1  功能和可靠性时长建议表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最大起飞重量 
总起降架次 累计测试时长 

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20 ≥50h 

小于 5700千克的大型固定翼，以及复合

翼、倾转翼等复合构型 

或 

小于 3180千克的旋翼类（包括多旋翼构

型） 

≥50 ≥150h 

3. 特定测试科目 

3.1 固定翼构型 

3.1.1 最大着陆重量测试 

无人驾驶航空器以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标明的最大着陆重量着

陆过程中，起落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结构正常无损坏且起落架刹车功

能正常，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无需计划外的维修，则测试通过。 

3.1.2 爬升性能测试 

（a）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最大起飞重量下

的起飞爬升性能； 

（b）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起飞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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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起飞后的巡航阶段爬升性能； 

（c）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着陆重量

下的中断着陆复飞构型下的爬升性能； 

（d）针对多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临界动力

（推力）失效情况下巡航阶段的爬升能力； 

（e）针对单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发动机失

效情况下的滑翔性能。 

3.1.3 低速保护测试 

（a）在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进行固定翼巡航阶段

低速保护测试，在测试过程中，操纵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低速保护速

度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可自动采取措施提升飞行速度或不会因操纵进

一步降低飞行速度。 

（b）为了验证低速保护速度的安全余量，在巡航过程中以最低示

范速度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飞行不发生失速现象，最低示范速

度不大于低速保护速度的 95%。无人驾驶航空器手册规定的速度包线

使用低速保护速度，而不得使用最低示范速度。 

3.2 旋翼构型 

3.2.1 悬停高度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分别在申请人声明的有地

效与无地效悬停高度进行悬停，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正确响应操控指

令，姿态、高度、速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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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多旋翼构型 

3.3.1 悬停高度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分别在申请人声明的有地

效与无地效悬停高度进行悬停，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正确响应操控指

令，姿态、高度、速度正常。 

3.4 复合翼构型 

3.4.1 低速保护测试 

（a）在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进行固定翼巡航阶段

低速保护测试，在测试过程中，操纵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低速保护速

度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可自动采取措施提升飞行速度或不会因操纵进

一步降低飞行速度。 

（b）为了验证低速保护速度的安全余量，在巡航过程中以最低示

范速度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飞行不发生失速现象，最低示范速

度不大于低速保护速度的 95%。无人驾驶航空器手册规定的速度包线

使用低速保护速度，而不得使用最低示范速度。 

3.4.2 转换飞行测试 

在最大起飞重量、最大起飞高度下，通过飞行试验，验证从旋翼

到固定翼转换飞行过程中，不出现非预期的高度、速度变化和不可控

操纵，且无需特殊操纵即可保证飞行安全。 

在最大着陆重量、最大着陆高度下，通过飞行试验，验证从固定

翼到旋翼转换飞行过程中，不出现非预期的高度、速度变化和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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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且无需特殊操纵即可保证飞行安全。 

3.4.3 悬停高度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分别在申请人声明的有地

效与无地效悬停高度进行悬停，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正确响应操控指

令，姿态、高度、速度正常。 

3.4.4 爬升测试 

（a）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最大起飞重量下

的起飞爬升性能； 

（b）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起飞重量

下起飞后的巡航阶段爬升性能； 

（c）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着陆重量

下的中断着陆复飞构型下的爬升性能； 

（d）针对多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临界动力

（推力）失效情况下巡航阶段的爬升能力； 

（e）针对单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发动机失

效情况下的滑翔性能。 

3.5 倾转翼构型 

3.5.1 倾转走廊边界验证试飞试验 

在稳态气流中，最不利重量重心条件下，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在

倾转走廊边界内飞行过程中正确响应操控指令，姿态、高度、速度正

常。 



AC-92-AA-2025-XX 

24 
 

3.5.2 低速保护测试 

（a）在申请人制定的飞行手册规定范围内，进行固定翼巡航阶段

低速保护测试，在测试过程中，操纵无人驾驶航空器达到低速保护速

度后，无人驾驶航空器可自动采取措施提升飞行速度或不会因操纵进

一步降低飞行速度。 

（b）为了验证低速保护速度的安全余量，在巡航过程中以最低示

范速度飞行，无人驾驶航空器正常飞行不发生失速现象，最低示范速

度不大于低速保护速度的 95%。无人驾驶航空器手册规定的速度包线

使用低速保护速度，而不得使用最低示范速度。 

3.5.3 悬停高度测试 

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分别在申请人声明的有地

效与无地效悬停高度进行悬停，验证无人驾驶航空器的正确响应操控

指令，姿态、高度、速度正常。 

3.5.4 爬升性能测试 

（a）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最大起飞重量下

的起飞爬升性能； 

（b）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起飞重量

下起飞后的巡航阶段爬升性能； 

（c）在预期的运行环境条件和使用限制下，测试以最大着陆重量

下的中断着陆复飞构型下的爬升性能； 

（d）针对多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临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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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力）失效情况下巡航阶段的爬升能力； 

（e）针对单发无人驾驶航空器，通过计算或试验表明在发动机失

效情况下的滑翔性能。 


